
 

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 

行政处罚告知公告 
厦公交警公告〔2025〕第 0204号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 44条之规定，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 

现查明，以下人员因驾驶非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获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

理。 

序号 当事人 身份证（驾驶证）号 违法时间 违法地点 违法事实 强制单号 

1 曾山 35021219******9018 2023/6/5 17:15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0467 

2 曾祥河 35062819******0510 2023/7/21 8:22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48844 

3 柴继平 42060519******1515 2023/8/25 22:29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1064 

4 车西 52022120******0477 2023/11/10 7:41 翁角路 5 公里 驾驶无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350205321108722 

5 陈灿 36252819******4014 2023/9/7 8:39 钟林路海林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1967 

6 陈惠平 35062819******2520 2023/9/28 8:48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4207 

7 陈嘉乾 35021320******0553 2023/12/1 20:29 海裕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006 

8 陈健 35032119******223X 2023/4/23 15:40 滨湖北路滨湖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5133 

9 陈梦滢 35012219******4626 2023/11/24 10:40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359 

10 陈熔冰 44058319******1924 2023/9/7 8:18 霞飞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0884 

11 陈思 35012819******0139 2023/3/31 7:47 滨湖北路滨湖路口 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1774 



 

12 陈忠探 36220119******5230 2023/10/13 17:25 X435(兴港路)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5678 

13 成力 53212819******3133 2023/11/2 10:10 翁角路 6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6939 

14 段羽 36028120******3610 2023/12/1 7:16 东孚西二路孚莲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539 

15 顿巾涛 41042619******1037 2023/12/21 9:00 石东线（县道 426 线孚莲路）5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2473 

16 方亚博 41110419******0039 2023/6/22 8:32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2081 

17 冯龙雨 52020320******0270 2023/12/14 10:38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780 

18 付卓利 52022220******9822 2023/6/1 17:06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9921 

19 高梦臣 41162719******6135 2023/10/19 8:00 南海二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4835 

20 郭浩东 41272219******8718 2023/7/20 19:51 新阳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5640 

21 韩永利 14222619******4413 2023/9/9 11:10 惠佐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2026 

22 黄东晓 35058319******4311 2023/6/15 9:42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47234 

23 黄荣华 36242819******1110 2023/6/22 8:39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2084 

24 黄小锋 36242719******6715 2023/4/28 7:35 新光路翁角路口 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人的 350205321085210 

25 黄迎 36252319******0011 2023/11/24 9:12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246 

26 黄云川 51100219******6218 2023/11/2 17:33 海裕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8103 

27 江博涵 35020219******1019 2023/7/20 21:23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5815 

28 蒋秀丽 32082119******4786 2023/8/12 10:42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7110 

29 金道博 33038220******3112 2023/11/2 17:42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无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350205321108034 



 

30 赖金云 36073519******2810 2023/6/3 20:38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9933 

31 李宝玉 35020519******3528 2024/1/9 16:58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4102 

32 李炳南 35062619******005X 2023/7/20 8:18 西园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5534 

33 李豪杰 34160220******2832 2023/11/24 10:17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714 

34 李梦莉 52242720******6369 2023/12/7 7:29 惠佐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163 

35 李敏杰 41272419******6151 2023/8/17 8:50 钟林路沧林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9271 

36 李其发 35058219******251X 2023/7/6 8:15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3327 

37 李若婷 35052420******1042 2023/7/6 8:13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3326 

38 李英魁 51082119******9516 2023/12/7 16:53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408 

39 李智锋 35082519******0217 2023/5/4 15:17 海富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5953 

40 廖成志 35072319******1017 2023/6/15 8:09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6704 

41 刘修忠 36232119******3338 2023/11/23 7:54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439 

42 龙国海 52262819******1813 2023/6/23 10:21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2382 

43 罗广 52222919******1852 2023/7/10 17:23 新景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4436 

44 马如海 62292619******2514 2023/10/26 10:22 翁角路 5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7057 

45 蒙护军 42102319******4118 2023/6/29 20:03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3118 

46 彭鹏 51302919******4934 2023/11/30 17:53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071 

47 蒲童鑫 61050220******7414 2023/7/22 21:18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6214 



 

48 浦仕绕 52242720******003X 2023/11/9 15:48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8438 

49 邱晓燕 35020519******1027 2024/1/23 10:23 新阳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5553 

50 任奎安 51302519******6015 2023/9/21 16:42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3700 

51 上官嵩南 35082119******3319 2023/12/14 10:47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792 

52 沈志伟 35062419******5010 2024/3/9 7:26 西园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8811 

53 宋诗涵 43312720******8893 2023/5/11 8:19 钟林路海林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6490 

54 汤福川 51302919******0379 2023/8/18 21:16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9763 

55 唐继成 51078119******0573 2023/12/21 21:30 翁角路 2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2372 

56 王海洋 51072219******827X 2023/12/28 21:02 新阳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2849 

57 王小蓉 51072519******0063 2023/11/25 10:09 沧虹路海裕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080 

58 王玉凤 42068319******1248 2023/5/25 8:46 新美路翁角路口 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人的 350205321088552 

59 吴鹏华 36232919******353X 2023/11/30 22:02 翁角路 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732 

60 吴胜明 35072319******2816 2023/9/29 10:46 翁角路 6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3758 

61 吴志强 43028120******0092 2023/11/16 9:49 翁角路 5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219 

62 伍敏杰 35042419******1615 2023/10/12 7:25 新景路惠佐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5166 

63 熊靖 36220319******0036 2023/5/18 8:06 钟林路海林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7688 

64 熊克林 50024119******5513 2023/11/17 16:57 霞飞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290 

65 熊师伟 51152719******1413 2024/1/11 7:45 霞飞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3990 



 

66 徐望 51052519******2657 2023/8/4 10:09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7024 

67 杨建华 35082219******2222 2023/11/16 16:45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330 

68 杨芯匏 35062319******7226 2023/11/30 7:21 西园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0158 

69 游锦帆 35020319******3017 2023/6/23 15:34 钟林路海林路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1577 

70 余生快 51072220******7246 2023/5/25 17:30 东孚西二路与东孚南路交叉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8984 

71 袁云均 51222219******0235 2023/8/14 9:31 南海三路南海二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6168 

72 詹江锋 35052419******1513 2023/5/23 10:13 海裕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88523 

73 张贺军 42068320******2177 2023/8/24 17:14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0454 

74 张靖 35042419******0313 2023/6/23 17:09 东孚西二路与东瑶西路交叉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2596 

75 张晴 41272720******502X 2023/11/16 15:50 角嵩路南海路路口至海沧路口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368 

76 张世豪 41272219******8751 2023/6/8 19:11 新阳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0449 

77 张晓敏 42118219******4147 2024/1/25 8:10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5599 

78 张宇楠 21132119******7019 2023/11/10 10:16 海富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8873 

79 赵军静 42060720******3213 2023/7/6 22:45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3903 

80 赵小红 51052219******2228 2023/12/7 17:18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1428 

81 赵志杰 53302219******1618 2023/7/20 16:57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5258 

82 郑光磊 41102420******3210 2024/3/8 10:18 新阳北路新阳北路路段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8645 

83 周汉晨 35011119******2439 2023/8/26 10:01 X435(兴港路)1 公里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1002 



 

84 周小辉 36252319******7217 2024/1/25 8:11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09939 

85 祝崇卓 42062120******3311 2023/8/17 7:52 惠佐路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099334 

86 资黄银 52213219******4319 2024/1/4 17:30 新景路翁角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3766 

87 邹克波 36250220******621X 2024/1/4 8:52 角嵩路兴港路交叉路口 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的 350205321113459 

88 邹智雄 43138220******0121 2023/10/12 7:35 新景路惠佐路口 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人的 350205321105170 

以上事实有民警现场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、被扣留的非机动车等证据为证。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将依据

下列规定对上述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： 

一、违法行为是“驾驶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”的，依据《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》第 43条第 1款

第 1项，处以 100元罚款； 

二、违法行为是“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人”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 89条，处以 50元罚款； 

三、违法行为是“驾驶无号牌的电动车自行车上道路行驶”的，依据《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》第 43条第

1款第 8项，处以 300元罚款。 

对上述告知事项，违法行为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如需进行陈述和申辩，可在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厦门市公安局海沧

分局交警大队（地址：厦门市海沧区兴港路 1899号，联系电话：0592-6588207）提出，公安机关将按规定进行复核，逾期未

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决定。 

 

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25日 


